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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披露

姚依林讲述毛主席逝世前后的动荡

� � � � 1973

年
9

月周总理主持会议，

1974

年元旦周总理便也成为他们欲
打倒的最大障碍，在讲话中公开地提
出了“ 批林、批孔、批周公”。

“ 对外贸易部没有批周。 ”姚依林
微笑道：“ 我们批林批孔也搞得轰轰烈
烈，批白

××!

”

白
××

原是广州军区政治部主
任，紧随林彪、黄永胜，调升外贸部部
长。此人忠实执行林彪的政治路线，在
广东“ 文革”中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严
重错误。 林彪自取灭亡后，他被撤职。

李强调任外贸部部长，姚依林调
任第一副部长，柴树藩任第二副部长。

他了解李强和柴树藩是可以共事的，

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一致，这就是外贸
部在当时和以后能“ 混”下去，得以抵
制一些歪风邪气的缘故。

在那时，他们能这样巧混则混下
去，有时也无法巧混，只好憋一肚子
气。

1974

年春他赴穗，为了广交会展
览的问题。展览会的大门买了进口铝
合金做门框， 当地“ 左” 派唯恐不

“ 左”，无中生有，闹到北京。“ 四人帮”

对此门框斥之为卖国主义，又说交易
会展览反映问题严重， 不合革命路
线、政策。 周总理便叫姚依林去穗看
看， 同行者有外交部副部长符浩、外
经部副部长李克，他们组成三人小组
开赴广东检查展览会现场。 去后，首
先换了门框，周总理让换上自己生产
的铜材做门框， 才平息了地方意见，

门于是被呼之为“ 争气门”。 之后，他
们又去展览厅， 一间一间屋地去看

过。

1974

年恰逢虎年，有一张画画了
树林里有三只虎，一大二小，意见说
是“ 宣传了林彪”，便换下来。 摆出来
卖的观音像、佛像，意见说是宣传了
封建迷信，便撤下来……

“ 关老爷像撤下来，换上刘胡兰，

谁去供刘胡兰？ 谁会买呢？ ”他摇摇
头说：“ 那时憋了一肚子气， 没办法发
作！ ”

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当时“ 四人
帮”主张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画猫头鹰
睁一眼闭一眼是影射最高领导人；山
水墨画是污蔑美好现实； 画家只得画
梅花、桃花满纸红。

� � � �

当姚依林从广东路过上海返京
时，又遇到了“ 憋一肚子气”、还需认真
对付的一件事。

姚依林下榻锦江饭店，马天水突
然去找他。 马天水找上门来谈的是想
让上海管财贸的头头黄金海到外贸
部当副部长，征求他的意见。 当时上
海已在酝酿什么“ 大使训练班”，“ 四
人帮”企图以上海为基点，把他们的
党羽输送到中央各个权力部门去当
政。 他当即答复马天水说，因自己调
去不久， 对外贸部人事情况不大清
楚，尚未过问这些。 马天水直磨缠到
深夜时才走。

姚依林返京后即找李强、柴树藩
商量如何对付此事。 黄金海如真的来
了怎么办？ 商量好如真的塞进来黄金
海，可让他卡在他们之间。但他们对此
事态度不积极，黄金海终未塞进来，此
事得罪了“ 四人帮”。自此后，外贸部和
上海的关系一直紧张。

1975

年周总理
病重离职，国务院工作停摆；当时无人
可代替总理， 毛主席只好让邓小平出
来运筹帷幄， 说好要小平同志不要和
江青等闹矛盾。 毛主席并批评了四人
的帮派，这也是“ 四人帮”一词之由来。

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对“ 四人帮”无所
顾忌。 姚依林感到

1975

年比较好过，

但不久，“ 四人帮”便伺机反扑，又闹起
了所谓“ 批邓反右倾”。

外贸部当时面对许多问题，处理

不好将直接关系到国家、人民的利益。

如当时进口粮食成了问题。 麦子有一
种矮腥黑穗病， 我国北方气候到一定
冷度，此病就发生。黑穗病对麦子有坏
处，对人体却并无坏处，当时农业部从
卫生角度考虑， 提出进口美国麦子中
有矮腥黑穗病。 农业部的考虑无可厚
非，但“ 四人帮”兴风作浪，声言凡有此
病的麦子一概拒收，无此病才可进口。

他们不管老百姓的粮食够不够吃，喧
嚷接受了进口就是“ 洋奴哲学”、“ 卖国
主义”。 订合同时要美国人保证，美国
人不肯保证， 因和其他国家订合同时
并无此条例。后商谈用熏蒸办法，美国
人说可请到美国去检查， 建一个熏蒸
仓库，若运到我国口岸再熏蒸，粮食会
受损失。 不行， 为此和美国人争吵不
休。上海是吃进口小麦的一个城市，为
此那时小麦不准再进口。

花生油进口、玉米进口，同样存在
“ 含黄曲霉素”多少的问题。“ 四人帮”

不承认世界普遍订立的标准，如苏联、

西德等订立含
50

单位以下可进口；

而提出要特殊标准：订立非
5

单位以
下不能进口。 在粮食等进口问题上便
经常吵闹。外贸部出口的货品，外国根
据他们人民的习惯， 要求按照他们提
出的样子制作。 不行，不能违背“ 独立
自主”。有的货品打上“ 中国制造”的牌
子，外商要求可否不要用此招牌，允许
他们拿回去打上他们的牌子， 比如订
购中国大华衬衫厂衬衫， 是北京“ 天
坛”牌，外商希望换用他们的牌子，因
为那牌子在他们国内已打开市场。 不
行，这是“ 卖国主义”，对所谓“ 中性包
装”一概反对。 外商说多给钱，多给钱
也不干， 我们要向全世界证明那货品
是中国人做的。货物卖大包装时，外商
要求拆改为小包装，不行，不许改。 他
们说不改不好卖，那就不订合同，否则
就是“ 洋奴哲学”。当时，锡箔、纸钱、通
书、观音堂、观音菩萨像，一律是迷信，

不许卖。要卖就许可卖阿庆嫂、刘胡兰
塑像，否则便是“ 宣传封建迷信思想”。

“ 我们没听他的”，姚依林笑起来：

“ 只上海一地不卖。上海派人去广州交
易会造反，一见到卖那些就造反。上海
出产的‘ 中华’牌香烟，他们一定要卖
价订得最高、最贵，说是它的名字代表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问他们何处有
此规定……”

姚依林针对当时外贸出口上的这
些问题及纠纷，曾作了报告，一律实事
求是地分析、批准，允许外商要求，可
以不打牌子，可以改包装……

“ 加工出口绸缎，问我上边印圣母
像、 印蒙娜丽莎行不行？ 我说可以、

行。 ”他笑道：“

1975

年在国务院务虚
会上，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批评说‘ 听
一个部长讲话，如果不知道他名字，还
以为他是外国人！ ’”

� � � � 1976

年秋天，姚依林又遇见了另
一件事端： 外贸部和东南亚某国进行
一项贸易谈判， 对方官员要受贿才肯
成交，而我方不许行贿。

“ 贿赂的事是不好公开讲的”，他
说，“ 在国外也是不合法的， 但不给外
商贿赂，贸易便谈不成。对世界各国的
贸易中都存在一个‘ 行贿’的问题。 我
们自己人不许受贿，绝对不许受贿；对
外贸易却是‘ 行贿’不可避免，和一些
国家的贸易因不许‘ 行贿’而告吹。 ”

据说有一项向某国外商的投标，

我方不动声色地在伦敦为外商存上了
一笔美金，这已超过了

1%

到
2%

的佣
金。向外商示意后，外商于是把投标给
了中国。

“ 送礼还要讲一点‘ 投其所好’。”他
笑着说：“ 比如送国王礼物，先要了解他
喜欢要的，他的老婆、小老婆想要什么，

要多少克拉的宝石，是发红光、还是发
蓝光的……这样办， 买卖就做成了，不
给贿赂，不送礼，送礼不周，买卖就做不
成。 所以我主张我们的人不可受贿，对
外贸易‘ 行贿’不可避免……”

据此种种情由，上海来了好几批
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贸部院子里，批
判姚依林，企图把他打倒。

他的心脏病适时发作，便借机找
李强、 柴树藩同志商议：“ 我干脆去住

医院，住他几个月！ ”

4

月
5

日天安门事件发生时，他
住在友谊医院。 那时北京医院有两派
打架，友谊医院无两派打架，外贸部的
医疗单位是北京医院，他未转去，一直
在友谊医院，由内科查医生治疗。他检
查出来有糖尿病、心脏病。 当时“ 四人
帮”挑选了一批《 人民日报》记者到外
采访， 通知他去看清华大学中打倒邓
小平的大字报， 去看原为北京饭店画
的、 现在北京饭店里展览的所谓“ 黑
画”。 记者又拟去外贸部采访他，询问
对打倒邓小平的看法。 他便住在医院
里不出来。

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继任主席
职，但“ 四人帮”阴谋夺权变本加厉，党
心民心更望激浊扬清，对“ 四人帮”不
可掉以轻心。 姚依林为此多次走访陈
云，感到是个时机，应把上海写江青叛
徒那份材料递上去。 陈云迅即将材料
密交叶帅。 当时陈云在家正反复筹谋
如何力挽狂澜。

叶帅和陈云研究要打倒“ 四人帮”

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大会合法斗争，二
是武装解决。通过十届三中全会解决，

算来没有把握， 叶帅坚决同意采取第
二种办法，他下了决心。于是叶帅亲自
去找华国锋商谈，华国锋立即同意，去
说服汪东兴。汪东兴见大势已成，同意
调动八三四一部队。

1976

年
10

月
6

日晨，华国锋召
集“ 四人帮”到中南海开会，八三四一
部队受命警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
元进去一个抓他一个， 江青是从家里
抓走的。同时，耿飚带领部队进驻中央
电视台，飞机场也已由军队控制。

7

日晨
6

时， 玮子去医院给爸爸
报信：“ 大快人心事，揪出‘ 四人帮’

!

”

他闻讯立即出院，到陈云家里去。

姚依林现在可以公开地把写江青
叛徒材料的同志接来北京了， 并和中
央负责办案的人取得了联系。 江青写
自首书一事后来未做大问题办理，因
为她的罪恶已经远远地超过此事了。

（摘自《姚依林百夕谈》作者：姚锦）

1973

年
8

月
30

日的
十届一中全会， 会议内容

是选举中央委员会，选出主席、副
主席。 姚依林是候补委员，无选举
权，大会提了一个名单，由大家投
票，他去了只在那儿看着。 毛主席
未参加大会，会议由周总理主持。

江青在九大时即入政治局， 当时
“四人帮”气焰已甚嚣张。

阅读
提示

诈骗嫌疑犯邓心志携
八百余万巨款潜逃， 被遣

返回国后，不但没有被判死刑，而
且从一审的无期徒刑改判成

15

年的从轻发落。 这样的轻判，能在
多大程度上感召贪官回国， 取信
国际司法？

核心
提示

外逃嫌犯被轻判：能感召贪官回国？

外逃生活很窘迫
47

岁的邓心志出生于北京的高
干家庭。 他和崔自力、陈泉山一起，以
做保险业务的方式，对航天五院和中
纺公司等实施合同诈骗。 陈泉山逃匿
16

个月后投案自首，以合同诈骗罪获
刑

15

年。 而邓、崔二人携八百多万赃
款，从新西兰潜逃至加拿大。

加拿大的难民上诉程序以冗长
而繁琐著称，中国著名外逃嫌犯赖昌
星、高山等人“ 赖”着不走，正是利用一
次又一次的诉讼循环拖延时间。邓、崔
二人到达新西兰后，办移民时遭到拒
绝，于是就去了加拿大多伦多市，意图
也是申请难民资格永久留加。

邓心志在后来被遣返时，向北京
警方及律师讲述了外逃经过。

在多伦多市，邓、崔两人找了一间
民居租下来，一边学英语，一边申请难
民资格。那段日子被邓心志形容为“ 过
得窘迫而寂寞”。 在多伦多住了一年
多，“ 也没什么工作， 就花带过去的那
些钱”。

后来，邓心志搬出来独自居住，靠
着一辆二手的丰田车拉活儿挣钱，一
个月能挣两千多加元，勉强维持基本
生活。

2004

年底， 加拿大法官判决两人
可以申请难民，进入申请期，邓心志每
个月都要去难民局报到一次。

2008

年
8

月
6

日，移民局打电话通知他，称不批
准他的难民申请， 要将他遣返回中国。

邓心志前往移民局报到，接受遣返。

2008

年
8

月
22

日，加拿大两名
移民局官员将邓心志送至北京首都机
场，邓一下飞机，即被北京警方逮捕。

据邓心志透露，促使他接受遣返
的重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崔自力把持

赃款，邓无力支付律师费再打移民官
司。二是他对国内亲人的思念。邓心志
外逃后，妻子与他离婚。他在中国唯一
的亲人是年过八旬的父母和两个姐
姐。

85

岁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患有心脏
病，一个患有肝硬化，对他思念成疾。

对于之所以接受遣返，邓心志在
法庭最后陈述中沉痛表示，非常悔恨
走上了犯罪道路，深感自己对不起被
骗单位，对不起家人，即害人又害己，

认为接受法律审判是唯一出路；另一
重要原因就是对年迈多病老父母和亲
人的思念。

“ 让人吃惊”的从轻改判
此案终审判决，认定邓心志接受

遣返属于自首情节，将无期徒刑改判
为有期徒刑

15

年。

2425

万元的诈骗金额，又有携款
潜逃国外的情节，按照现有法律规定，

无论如何也是顶格判刑的重罪———

无期徒刑。“ 连邓心志自己都觉得判无
期是罪有应得。”邓的辩护律师赵小鲁
说。

2009

年
5

月
6

日， 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邓心志案。

此案最大的争议在于邓心志被遣返回
国是否算自首情节。公诉方认为，邓心
志潜逃在外五六年，多次利用加拿大
的法律程序申请难民身份，企图留在
加拿大。

检方当庭抛出了一项新证据。

2008

年
8

月初，邓心志前往加拿大移
民局报到后，又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
复核、遣返前风险评估。 官司败诉，邓
走投无路后才接受遣返的。

辩方认为，是利用加拿大的司法
程序滞留不走，还是接受遣返，邓心志
可以自由选择。 邓在有关询问笔录中
谈道：“ 我知道就是遣返， 他们也没给
我戴手铐，我随时可以离开那儿的。他
们不相信我会来，因为在中国涉嫌违
法犯罪的人是通常不回去的。 ”“ 这也
证明遣返是他自己选择的。”苏衍庆律
师说。

但一审法院并未采纳辩方的意
见。

2009

年
6

月
4

日，北京市第一中

级法院判决， 以合同诈骗罪判处邓心
志无期徒刑。 数日后，赵、苏两位律师
代理邓心志提起上诉， 并向北京市高
级法院发了情况反映， 认为从轻处理
邓心志可以感召更多的贪官回国。

9

月
22

日，此案终审判决，北京
高院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 认定邓
心志接受遣返属于自首情节， 将无期
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

15

年。 经过
7

年的隔绝后，邓心志回国。在一年多的
羁押期间，受法律规定限制，家里人仍
然无法见他， 只能通过律师获得他的
信息。终审判决后邓心志即将“ 下监”，

一家人应可很快见到他。

“ 知道这样我早回来了”

邓心志经历了一个从心灰意冷、

猜忌怀疑到真诚悔罪的变化。

据赵小鲁透露，他们提交辩护意
见时还呈交了一条请求轻判的理由：

邓心志配合国家机关工作，真诚悔罪。

在赵小鲁眼里，邓心志经历了一
个从心灰意冷、 猜忌怀疑到真诚悔罪
的变化。“ 第一次见到邓心志，他很迟
钝。提问题他愣半天才回答，很怀疑他
有反应障碍。 ”“ 能不能保住命？ ”当时
邓心志问。在会见室的另一端，赵小鲁
拿出法条紧贴在玻璃上给他看，说“ 没
有性命之忧”。

一年多里律师会见将近四十次，远
远超过一般刑事案件的三五次水准。赵
小鲁说，主要是要跟他建立信任，让他
相信“ 回来不是进了屠宰场了”。

邓心志向律师介绍说，他在看守
所的待遇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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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一个房间，夏
天有风扇，可以看电视，洗澡。 看守所
还有个小卖部，可以吃冰激凌。他一次
只敢吃一个，怕得糖尿病。“ 我若知道
是这样，早回来了。 ”

每次转看守所时，邓都不情愿，怕
新地方条件差， 去了之后又觉得新地
方也不错，不愿意走。他的电脑和英语
很棒，警方就让他组织在押人员学习。

“ 他说他在看守所找回了尊严。 ”

有关部门还给他拍过录像，一是
了解加拿大贪官不愿意回来的原因，

二是让他介绍中国看守所的情况。 应

有关部门的要求，他还给崔自力写信，

说这里很好，让他回来。

目前未归案的崔仍滞留在加，而
这次邓心志的终审判决，是否能对他
起到感召作用呢？

这是法律允许内的轻判
身为第一个从加拿大遣返回国

的犯罪嫌疑人，邓心志一直备受关注。

邓被遣返当天，加拿大司法部部长戴
国卫（

Stockw el� Day

）发布声明，称
递解邓心志出境，表明加拿大“ 不是逃
犯的安全避难所”， 此次遣返的实现，

证明加拿大政府“ 对所有罪犯的容忍
度是零”。

邓心志的遣返和判决结果不可
避免勾连出各界对追逃贪官、中加司
法合作、赖昌星遣返等问题的各色讨
论。

如果仅仅将邓案情节放在国内，

无论如何都难以认定自首。 控方持有
的这一观点也不为学者认同。 北京师
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
告诉记者，追逃过程中，嫌疑人哪种情
节属于自首，还没有具体刑事司法政
策。判断是不是自首，一要他看是不是
出于自愿，二要看他的行为是不是使
司法机关的行动中止。

轻判邓心志，会不会间接鼓励贪
官外逃？ 黄风认为，外逃并不是件容
易的事，他们的主观意图是逃出去不
回来了，避免受到法律制裁，而不是
为了轻判才逃。所以对自愿接受遣返
的贪官从轻处理，只会形成威慑和感
召： 一是你逃了也会把你追回来，二
是如果你自愿接受遣返，可以从轻处
理。

而轻判邓心志，也并不是法律上
的倾斜。时延安认为，能够对这类案件
的犯罪人进行审判，予以刑事追究，肯
定要比他滞留国外，无法对他行使管
辖权要好得多。更何况，这些案件的处
理，虽然比同类案件处理的结果要轻
一些，但仍是在法律基本框架内进行，

应该说实现了“ 有罪必究”的要求。

轻判能否感召贪官？

中国要想加大追逃力度，更应该
做的是增进两国政府间互信， 加强两
国司法界的沟通。

“ 对外逃人员，追逃成本相当高，

所以必须有相应的刑事政策， 鼓励这
些人自首。在个案中，对自首的认定掌
握得都比较宽。 ”黄风说。邓心志和赖
昌星案很类似，处理好邓案，可以感召
更多的外逃贪官。

“ 赖昌星要改变非法移民身份，

从法律上来说不可能， 他只能拖时
间。 ”另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刑事司
法学者陈雷对赖的“ 回国” 很乐观，

“ 法律上没有障碍”。 原因在于
1999

年加拿大修改《 引渡法》 ，引入个案引
渡机制。 对于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国
家，加拿大司法部可以与请求国达成
特别协议。 赖昌星外逃时，加《 引渡
法》还未修订，所以中方使用的是遣
返程序。

另外，我国的预防外逃机制和境
外追赃机制也已经建立。 像追赃机
制， 能将贪官抽逃出国的赃款追回，

使他们在国外无钱缠诉，只能接受遣
返。

和国内学者的观点不同，一直关
注赖昌星、高山、邓心志遣返案的旅
加学者陶短房告诉记者， 邓心志案在
加拿大的影响并不大，除《 环球华报》

外， 其他加拿大媒体鲜有报道， 因为
“ 他没有进入加拿大的司法怪圈，是一
个特殊的个案， 触及不了加拿大的司
法弊病”。

“ 司法程序繁琐，效率低下，造成
大量问题， 甚至加拿大政府也觉得不
合理。但在联邦代议制国家，修改法律
比制定法律难度大得多。 ”陶短房说，

事实上自邓以后并无一例遣返。“ 只要
这个体系不变，贪官们还有钱打官司，

那么滞留加的诱惑就大于回国。”他认
为， 即使中、 加双方达成双边引渡条
约，赖昌星仍然可以利用这个体系赖
着不走。

在他看来，中国要想加大追逃力
度， 更应该做的是增进两国政府间互
信，加强两国司法界的沟通。

(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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